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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傷僱員的復康服務  

 
 
目的  
 
1. 本文件就為受工傷的僱員提供復康服務提供背景資料，

並綜述在第六屆立法會任期內，人力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
就相關事宜曾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醫院管理局 ("醫管局 ")轄下醫院及診所為受工傷或患上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第 282 章 )所訂明職業病的僱員提供綜合治療
及復康服務，當中包括專科治療、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。勞工

處轄下職業健康診所除了為受工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診

治服務和職業健康輔導，診所的職業健康醫生亦會因應病人的

臨床情況和需要，轉介他們到醫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接受復康

治療。  
 
3.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一個由相關政策局/部門及機構代

表所組成的內部工作小組曾進行一項研究，探討為高風險行業

僱員在保險、工傷補償、治療及復康護理等方面提供更佳的

保障。由勞工處統籌的改善高風險行業僱員工傷保障專責小組

於 2016 年 2 月成立，以探討跨部門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，並分
別就僱員補償保險、處理受傷個案及治療/復康服務的範疇成立

3 個工作小組，進行深入討論及諮詢，逐步落實推行達成共識的
措施，以改善高風險行業僱員的工傷保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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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行政長官在 2019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，建議推出一個為期
3 年及針對建造業工傷僱員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("先導
計劃 ")，以個案管理模式，為符合條件的工傷僱員提供適時及高
協調性的私營治療及復康服務，協助他們盡早康復重投工作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為受傷僱員提供復康服務的檢討  
 
5. 委員普遍認為，為受工傷的僱員提供適時的復康服務，

能使他們早日痊癒及重投工作。委員贊同團體代表的意見，認

為《僱員補償條例》的現行條文只聚焦為喪失工作能力的僱員

作出法定補償，而沒有訂明為工傷個案提供復康服務。有委員

深切關注到，公營醫療機構為因工受傷的僱員提供的復康服務

不足。鑒於在公立醫院及診所接受復康治療的輪候時間很長，

一般超過 3 個月，委員關注到很多因工受傷的僱員錯過了痊癒
的黃金時間。依這些委員之見，政府當局應制訂具體政策，為

因工受傷的僱員提供適時及適切的復康服務。  
 
6. 在 2018 年 6 月 19 日的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
議案，要求政府為推行職業復康計劃而設立獨立機制，並就職

業復康框架立法。  
 
7. 政府當局強調，當局認同復康服務對促進受傷僱員復原

和早日重投工作十分重要。政府當局回應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

案時表示，為了加強保障因工受傷及患上職業病的僱員的

權益，勞工處正積極研究新措施，包括考慮透過個案管理模式

和私營醫療服務，為有需要的工傷僱員提供適時及高度協調的

治療及復康服務，以期加快他們的康復速度，令他們能盡早重

投工作，並維持香港的整體生產力。  
 
"自願復康計劃 "的成效  
 
8. 鑒於在醫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輪候接受復康治療的時間

很長，部分委員認為受工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應獲發還私營

醫療機構收取的復康治療費用，以鼓勵他們在切實可行範圍內

盡早求診。此外，亦有意見認為應設立專門的政府診所，為這

些僱員提供復康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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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委員獲告知，保險業界自 2003 年起推行了 "自願復康
計劃 "，提供額外途徑，讓受傷僱員透過保險公司的安排，免費
使用私營的復康服務，以助他們早日痊癒，並在安全的情況下

盡早重投工作。參與計劃的保險公司會選擇合適的個案，主動

聯絡受傷僱員，邀請他們參加計劃。受傷僱員可自行決定是否

接受保險公司的邀請，而參與計劃並不影響他們在《僱員補償

條例》下的權益。  
 
10. 委員普遍認為，參與 "自願復康計劃 "的受傷僱員數目
偏低，並質疑該計劃是否確能為受傷僱員提供額外途徑，使用

私營的復康服務。委員亦關注到，雖然受傷僱員可參與 "自願復
康計劃 "，免費使用私營的復康服務，但該計劃由保險業界推行，
而且復康服務是透過保險公司安排。因此，受傷僱員有時即使

仍未完全康復，也會被評為適合工作。  
 
11. 政府當局贊同在參與率方面有改善空間，並會在檢討有

關提供整體復康服務的事宜時加以考慮。  
 
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 
 
擬議實施時間表  
 
12. 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
委員簡介先導計劃的構思及運作模式。委員獲告知，先導計劃

預計於 2022 年推出，服務對象是工傷 6 個星期後仍未復工的建
造業僱員。委員歡迎推行先導計劃，認為向因工受傷僱員提供

復康服務，可促進他們早日康復及重投工作。然而，委員認為

政府當局應把先導計劃的 3 年試驗期縮短。他們強烈促請政府
當局加快進行與推行先導計劃相關的籌備工作。  
 
13.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建議委託職業安全健康局 ("職
安局 ")負責管理先導計劃，因為職安局目前向僱主、僱員及其他
持份者推廣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工作，與工傷復康有很大的協同

效應。然而，由於職安局現時的法定職能並不包括工傷復康，

因此須要透過修訂《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》(第 398 章 )，擴大職
安局的職能範圍。政府當局的計劃是在 2020-2021 年度立法會會
期向立法會提出修訂法案，並於 2022 年推出先導計劃。政府當
局會同步構思先導計劃的細節，例如個案經理的資歷要求、受

傷僱員的復康計劃，以及有關僱員重投工作的計劃。然而，一

些具體的籌備工作，例如為復康服務招標，則要待職安局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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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》獲賦權提供工傷復康服務後，才能

展開。儘管如此，政府當局會致力壓縮所需的籌備工作，務求

在 2022 年推出先導計劃。  
 
14. 委員亦獲告知，鑒於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普遍出

現中、短期人手短缺，加上私營復康服務供應不足，政府當局

認為務實的做法是以 3 年為試驗期，引入工傷復康計劃，此舉
會為私營市場發展提供足夠時間。然而，當局預期在先導計劃

於 2022 年推出時，市場上會有足夠的個案經理 (部分為醫護專業
人員及社工 )供應。  
 
涵蓋範圍  
 
15. 委員對於先導計劃的涵蓋範圍及受惠對象表示關注。

部分委員認為，先導計劃的服務對象不應只限於建造業的受傷

僱員，而應擴展至涵蓋其他同樣錄得工傷率高的行業 (例如餐飲
服務業、運輸業和院舍住宿照顧服務 )，或進一步涵蓋所有需要
放取至少 6 個星期工傷病假的合資格僱員。  
 
16. 政府當局解釋，在放取 6 個星期或以上病假的工傷僱員
中，建造業僱員所佔的百分率在近年是各行業中最高，在 2018 年
共錄得 2 301 宗個案。因此，先導計劃的服務對象是工傷 6 個星
期後仍未復工的建造業僱員。當局預計共有大約 7 000 名合資格
僱員可受惠於先導計劃。  
 
參與率  
 
17.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鑒於 "自願復康計劃 "的參與率偏低，
政府當局將如何提高先導計劃的認受性及參與率。委員獲

告知，在先導計劃下，每名參加者的個案均會獲分派一名個案

經理負責跟進。個案經理會就復康計劃與醫護專業人員協調，

並就重投工作安排與僱主緊密合作。勞工處會物色合適個案，

並主動聯絡合資格的受傷僱員，邀請他們以自願性質參加先導

計劃。依政府當局之見，與 "自願復康計劃 "相比，受傷僱員將會
更樂於參與先導計劃，因為職安局一直樹立了專業及獨立的形

象，加上有關的醫療及復康專業人員將會提供獨立的復康

服務，而他們將會向勞工處及職安局負責。  
 
18. 部分委員亦關注到由保險公司營運的復康計劃的公

正性，因為一些僱員可能會覺得復康計劃基本上是以保險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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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僱主的利益為本，因而削弱他們參與計劃的意欲。政府當局

表示，為確保先導計劃的公正性，政府當局會進一步委任具相

關專業知識及經驗的人士，參與職安局在制訂、管理及監察先

導計劃的工作，當中包括就復康治療服務提供者及個案經理所

提供的服務擬訂指引，以及訂定有關服務提供者及個案經理的

任用方式和安排。  
 
財政安排  
 
19. 關於委員就先導計劃的財政安排所提出的關注，政府當

局表示，政府會承擔先導計劃下私營門診復康治療的費用，而

僱主則須承擔部分復康治療費用，以履行其法定責任。根據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，工傷僱員如因工傷接受醫治，可索還實際已

支付的醫療費，以該條例訂明的最高每天金額為限。  
 
最新發展  
 
20.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其目標是在 2020-2021 年度立法會會
期上半年向立法會提出修訂法案，以賦權職安局執行有關工傷

僱員復康的新職能。委員可留意，《職業安全健康局 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已納入政府的 2020-2021 年度立法議程。政府當局將於
2020 年 11 月 17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相關立法
建議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21.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，詳情請參閱附錄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1 月 10 日  



附錄  
 

工傷僱員的復康服務  
 

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
 

會議日期  文件 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7 年 1 月 23 日  
(議程第 III 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7 年 3 月 21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CB(2)1980/16-17(01) 
(跟進項目 8) 

 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7 年 7 月 18 日  

(議程第 IV 項 ) 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8 年 4 月 27 日  
(議程第 IV 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  2018 年 5 月 2 日 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(第 21 項質詢 )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8 年 6 月 19 日  
(議程第 II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CB(2)267/18-19(01)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 人力事務委員會報告  
(CB(2)1734/17-18)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8 年 10 月 16 日  
(議程第 II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9 年 11 月 8 日  
(議程第 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70123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70123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70321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70321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papers/mp20170123cb2-1980-1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70718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70718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80427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80427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php/hansard/chinese/rundown.php?term=yr16-20&date=2018-05-02&lang=2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php/hansard/chinese/rundown.php?term=yr16-20&date=2018-05-02&lang=2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80619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80619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papers/mp20180619cb2-267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panels/mp/reports/mp20180711cb2-1734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81016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81016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91108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9110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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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 
 

會議日期  文件 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2019 年 11 月 19 日  
(議程第 V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CB(2)605/19-20(01) 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   陸頌雄議員於

2019 年 12 月 30 日的
函件 (只備中文本 ) 
(CB(2)455/19-20(01))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CB(2)546/19-20(01))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1 月 10 日 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agenda/mp20191119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minutes/mp20191119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papers/mp20191119cb2-605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papers/mpcb2-455-1-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9-20/chinese/panels/mp/papers/mpcb2-546-1-c.pdf

